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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京信通信系統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零八年中期報告

3.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益（亦即本集團之營業額）指本期內扣除增值稅、退貨及貿易折讓折扣後之已售貨

品及所提供服務之發票淨值。所有重大集團內部交易已於綜合賬目時對銷。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製造及銷售無線電訊網絡優化系統設備及
　提供相關工程服務 835,492 777,821

其他收入及收益

銀行利息收入 1,041 1,824

匯兌收益淨額 11,034 8,323

收回壞賬 12,449 —

其他 1,914 940

26,438 1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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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京信通信系統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零八年中期報告

4.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售存貨及所提供服務成本 471,237 440,917

折舊 25,375 19,592

確認預付土地租賃付款 173 156

無形資產攤銷 2,982 1,819

土地及樓宇經營租賃之最低租金付款 20,280 15,951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及薪酬 133,047 118,117

　員工福利開支 16,403 10,066

　以權益結算之購股權開支（附註13） 3,070 5,953

　退休計劃供款# 12,989 10,414

165,509 144,550

收回壞賬 (12,449) —

貿易應收賬款減值** — 6,265

存貨撇減至可變現淨值* — 15,404

產品保用撥備* 7,113 14,265

#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沒收供款以供來年減少其退休計劃供款（二零零七年：無）。

* 有關款額已計入簡明綜合收益表「銷售成本」內。

** 有關款額已計入簡明綜合收益表「其他開支」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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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京信通信系統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零八年中期報告

5.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一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之利息 2,050 3,949

6. 稅項
由於本集團於本期內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無），故並無為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其他地區之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

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按照當地之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撥備：

　中國大陸 21,344 13,877

　海外 1,267 365

遞延稅項 (8,140) (253)

期內稅項支出總額 14,471 13,989



28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京信通信系統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零八年中期報告

6. 稅項（續）
根據中國外商投資企業所得稅法，並獲有關稅務機關批准，本公司於中國大陸營運

之全資附屬公司京信通信系統（廣州）有限公司（「京信廣州」）可於其首個獲利年度起

兩年（二零零零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獲豁免繳納中國企

業所得稅，並可於其後三年（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享有中國企業所得稅減半優惠。

此外，京信廣州於二零零四年八月獲廣州市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局確認為外商投資先

進技術企業。根據中國現行稅務法例，在免稅期屆滿後，擁有先進技術之外商投資

企業可享有額外三年之適用標準稅率減半之優惠稅率，但須至少為10%。期內，京

信廣州按適用優惠稅率18%為中國企業所得稅作撥備。

根據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本公司另一家於中國成立之附屬公司

京信通信技術（廣州）有限公司（「京信技術」）可於其首個獲利年度起兩年（二零零三

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獲豁免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並可

於其後三年（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享有中國企業

所得稅減半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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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京信通信系統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零八年中期報告

6. 稅項（續）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閉幕之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了中國企

業所得稅法（「新企業所得稅法」），並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施行。新企業所得稅

法引入了包括（但不限於）將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稅率統一為25%等一系列變動。於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遞延所得稅計算已反映該變動之影響。京信廣州位於廣州

經濟技術開發區，作為一家生產性外商投資企業，合資格享有新企業所得稅法之過

渡期安排。京信廣州於本期間之遞延所得稅稅率為18%（二零零七年：18%）。

7.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期內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期內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71,970,000港元（截至

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76,386,000港元）及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854,165,000股（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840,536,000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71,97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76,386,000港元）計算。用作計算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為期內

已發行普通股數854,165,000股（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840,536,000

股）（如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使用者），及假設期內所有購股權已經視作行使而按零

代價發行之加權平均數879,000股普通股（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1,672,000股）。

8. 股息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五日舉行之董事會會議上，董事已決議不向股東宣派中期股息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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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京信通信系統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零八年中期報告

9. 貿易應收賬款
本集團與客戶間之貿易主要以信貸形式進行。信貸期一般為三個月，並可視乎客戶

之信譽而延長至兩年。餘額亦包括約為每個項目合約總金額10%至20%之保證金，

一般可於客戶在銷售後六至十二個月內最後驗收產品後，或授予客戶一年至兩年之

保用期完結後收取。高級管理層會定期檢討主要客戶之信貸期。本集團力求對其未

償還應收賬款維持嚴格控制，及設立信貸控制部將信貸風險降至最低。高級管理層

會定期審閱過期結餘。

於結算日，貿易應收賬款按發票日期計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內 587,621 573,754

四至六個月 132,126 68,257

七至十二個月 318,788 192,888

一年以上 351,668 285,523

1,390,203 1,120,422

減值撥備 (9,233) (20,779)

1,380,970 1,099,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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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京信通信系統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零八年中期報告

9. 貿易應收賬款（續）
視作未個別或集體減值之貿易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未逾期亦未減值 1,222,952 969,831

逾期但未減值：

　逾期少於一年 87,483 79,508

1,310,435 1,049,339

未逾期亦未減值之應收賬款乃與大量不同界別且並無近期欠款記錄之客戶有關。

已逾期但未減值之應收賬款乃與部份與本集團有良好記錄之客戶有關。根據過往經

驗，由於信貸性質並無重大變動，且餘額仍視作可悉數收回，故本公司董事認為毋

須就該等結餘作出減值撥備。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或提高信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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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京信通信系統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零八年中期報告

10. 貿易及票據應付賬款
於結算日，貿易及票據應付賬款按發票日期計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內 482,597 311,449

四至六個月 110,929 152,563

七至十二個月 100,021 60,944

一年以上 25,293 23,513

718,840 548,469

貿易應付賬款為免息，主要於三個月期間結算，且可延長至兩年。於二零零八年六

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向若干供應商背書約2,369,000港元（二零零七年：5,107,000港

元）具追索權之商業票據，以清償應付結餘。向有關供應商償付之約2,369,000港元

（二零零七年：5,107,000港元）乃確認為負債，並計入上述結餘。



33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京信通信系統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零八年中期報告

11. 股本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股份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股本：

　5,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二零零七年：5,000,000,000股） 500,000 500,000

已發行及繳足或列賬為繳足之股本：

　855,367,5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二零零七年：853,891,500股） 85,537 85,389

期內，1,476,000份購股權附帶之認購權按每股股份2.25港元至2.625港元之認購價

行使，導致發行1,476,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股份，現金代價總額為3,329,000港

元。

12. 儲備
本集團於期內之儲備數額及儲備變動已於綜合權益變動表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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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京信通信系統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零八年中期報告

13.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為鼓勵及獎賞對本集團業務之成功有貢獻之合資格參與者而設立一項購股權

計劃（「該計劃」）。該計劃之合資格參與者包括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僱員、

任何證券之持有人、業務或合營企業夥伴、承包商、代理人或代表、為本集團之業

務提供研發或技術支援或任何意見、顧問、專業服務之任何人士或實體、投資者、

供應方、供應商、發展商或特許人及客戶、持牌人、批發商、零售商、本集團商品

或服務之買賣商或分銷商、本公司控股股東或由本公司控股股東控制之公司。該計

劃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日生效，除非遭撤銷或修訂，否則將自當日起十年內有

效。

該計劃現時批准授出之尚未行使購股權之數目最多可涉及在行使時認購本公司任何

時間已發行股份之10%之股份。於任何12個月期間內，根據購股權可向該計劃之各

合資格參與者發行之股份數目上限為本公司任何時間已發行股份之1%。未來授出

之購股權倘超逾此上限，須獲股東於股東大會上批准。

授予本公司董事、行政總裁或主要股東或彼等之任何聯繫人之購股權須事先獲獨立

非執行董事批准。此外，於任何12個月期間授予本公司主要股東或獨立非執行董事

或彼等之任何聯繫人之任何購股權，倘超逾本公司任何時間已發行股份之0.1%或總

值（按本公司股份於授出日期之價格計算）超逾5,000,000港元，須事先獲股東於股東

大會上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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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京信通信系統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零八年中期報告

13. 購股權計劃（續）
授出購股權之要約可於授出要約之日後21日內接受，惟承授人共須支付名義代價10

港元。已授出購股權之行使期乃由董事釐定，並於若干授出期間後開始及於購股權

要約日期後十年內或該計劃之屆滿日屆滿（以較早者為準）。

購股權之行使價由董事釐定，惟不得低於下列之較高者：(i)本公司股份由上市日期

起已過去交易日日數之聯交所平均收市價；以及(ii)倘若購股權於要約前五個營業日

（包括上市日期）內授出，則為發售價；或(i)本公司股份於購股權授出要約日期之聯

交所收市價；以及(ii)倘若購股權於要約後五個營業日（包括上市日期）內授出，則為

本公司股份於緊接要約日期前五個交易日之聯交所平均收市價。

購股權並不賦予持有人任何享有股息或於股東大會上投票之權利。

期內，於簡明綜合收益表內確認之僱員服務開支約為3,07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七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5,953,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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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京信通信系統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零八年中期報告

14. 或然負債
於結算日，並未於財務報表中撥備之或然負債如下：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就表現債券而給予銀行擔保 3,376 5,866

15. 經營租賃安排
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安排租用若干辦公室物業、倉庫、汽車及員工宿舍。該等物業

租約所協定之租期介乎一至九年。

本集團根據下列租期之不可撤回經營租約應付之未來最低租金總額如下：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26,442 23,452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26,752 20,448

五年後 17,592 12,440

70,786 56,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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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京信通信系統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零八年中期報告

16. 承擔
除上文附註15所述之經營租賃承擔外，於結算日，本集團因購置生產設施產生以下

資本承擔：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8,212 273

17. 關連人士交易
(a) 本集團於期內並無重大關連交易，而於期末亦並無關連人士之重大未償還結

餘。

(b) 本集團主要管理層人員之薪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僱員福利 8,857 7,846

退休後福利 106 57

以股份清算之付款 389 574

已付予主要管理層人員之薪酬總額 9,352 8,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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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京信通信系統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零八年中期報告

18. 結算日後事項
於結算日後，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向若干董事及僱員就其於來年對本

集團提供服務授出合共30,000,000份購股權。該等購股權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一

日起開始行使，行使價為每股股份2.16港元，行使期自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一日起

至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日止。本公司股份於購股權授出日之股價為每股2.16港元。

19. 批准財務報表
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獲董事會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五日批准及授權刊發。

承董事會命

主席兼總裁

霍東齡

香港，二零零八年九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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